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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假贈與真購地，蠶食鯨吞共有土地之判刑案例

發布日期: 2022-08-23

內文

本次專欄說明有關假贈與真購地，蠶食鯨吞共有土地之判刑案例，參考臺灣高等法院106年度

上易字第754號判決，可注意一下，刻意先以「贈與」一點點持分給買受人，使其成為共有人

後，再將剩餘絕大部分持分出售，藉此規避其他共有人之優先購買權（共有人互為買賣無優先

購買權適用），有偽造文書（使公務人員登載不實）之責：

案例事實

某不動產開發K公司業務乙經介紹而知悉丙有意出售不動產應有部分A，遂於民國101年間，向

董事長甲報告A不動產應有部分收購事宜，甲評估後指示收購，嗣雙方成交，丙同意出售其名

下之A不動產應有部分。

• (一) 假贈與

甲、乙、丙均知悉依土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規定，共有人出賣其應有部分時，他共有人得以同

一價格共同或單獨優先承買，如應有部分係因贈與或出賣移轉之對象為共有人之一，他共有人

則不得主張優先承買權，然甲、乙、丙為架空訟爭不動產其他共有人之優先承買權，明知丙與

該K公司、甲間並無贈與A不動產應有部分之真意，仍基於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意聯絡，與

林國豐訂立不動產贈與契約書，約定：先偽以「贈與」為原因，辦理丙所有A不動產應有部分

各1/3,000之所有權移轉登記，使甲、K公司成為該系爭不動產之共有人，再就丙所有之殘餘

土地建物應有部分各99/3,000，以共有人間相互買賣之方式，續行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，透

過此二階段之過程，即不屬於土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所定共有土地出售予共有人以外第三人之

情形，致其他共有人無從主張優先承買權。雙方議定後，即委託知情之地政士丁辦理訟爭不動

產應有部分過戶登記事宜。致使不知情之承辦公務員將此虛偽贈與之不實事項，於101年8月6

日登載在職務上所掌土地登記簿公文書上，侵害共有人之優先承買權及損害地政事務所登記之

公信力及正確性。

• (二) 真收購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earchResult.aspx?p=A&t=A1A2E1F1&k1=%E5%9C%9F%E5%9C%B0%E6%B3%95%E7%AC%AC34%E6%A2%9D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earchResult.aspx?p=A&t=A1A2E1F1&k1=%E5%9C%9F%E5%9C%B0%E6%B3%95%E7%AC%AC34%E6%A2%9D


前揭贈與登記完竣之翌日，即101年8月10日，乙代理K公司及甲，分別與丙及部分共有人簽訂

訟爭地段土地及建物應有部分之不動產買賣契約，續由地政士丁於101年8月20日，以買賣為原

因、原因發生日期為101年8月10日，向地政事務所申辦移轉登記，將各應有部分移轉至外觀上

已具有共有人身分之甲、K公司名下，承辦公務人員於101年8月22日在登載土地登記簿公文書

上。嗣其餘共有人戊發現該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共有人以外之人，卻未獲通知行使優先承買，

乃地政事務所申請閱覽及複印登記案資料，被地政事務所駁回後，再提起訴願經駁回，遂向高

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。

法院判決重點摘要

• (一) 通謀虛偽侵害優先購買權

分別共有物其中1共有人得單獨行使優先承買權，倘共有人與第三人通謀虛偽買賣或贈與，或

未告知他共有人，使他共有人因而喪失土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之優先承買權，除影響地政機關

對於土地管理、登記之正確性外，亦使他優先承買人喪失對共有土地優先承購之機會，損害該

優先承買人之私人利益。

本件被告甲、乙、丙3人，罔顧其他共有人之利益，未循正常管道購買或尋求合作，以「假贈

與」之方式移轉產權登記，以規避其他共有人優先承買權之行使，侵及其他共有人之財產權

益，又被告甲與乙屢屢以虛偽贈與之不正方式，蠶食鯨吞取得多處不動產，損及地政機關對不

動產交易資料管理之正確性，更破壞居住正義 ，雖應予嚴懲，…

• (二) 使公務員登載不實

刑法第214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，係以不實之事項使公務員登載於其所掌之公文書，並足以

生損害於他人或公眾為構成要件；凡一經他人之聲明或申報，公務員即有登載之義務，並依其

所為之不實聲明或申報予以登載，即足構成。而地政機關辦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，僅須審核

形式上之要件是否具備即足，對於土地所有權移轉之實質是否真正，並無審認之責 ，倘行為

人明知所申辦之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，實質上並非真正，仍以該不實之事項向地政機關申辦登

記，使地政機關承辦公務人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相關公文書，自與刑法第214條罪之構成要

件相當。

• (三) 地政士被列為共同正犯

該地政士丁，其在本案訟爭地段土地建物登記過

程，不僅提供土地登記之意見，更負責不動產買賣

契約撰擬、處理土地建物登記申辦等重要事項，於

被告甲所涉其他土地案亦受委任辦理以假贈與方式

增加共有人數之土地登記案，則其以地政士之專

業、與被告甲、K公司之合作關係，主觀上應認有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earchResult.aspx?p=A&t=A1A2E1F1&k1=%E5%9C%9F%E5%9C%B0%E6%B3%95%E7%AC%AC34%E6%A2%9D


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明知而參與本案，被告甲、

乙、丙3人與地政士丁就本件犯行，有犯意聯絡及

行為分擔，應論以4人為共同正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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